
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

提供經濟支援，及早對抗危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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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倍康健」 
早期危疾保障

現今醫療科技進步，如能及早確診危
疾及接受治療，痊癒的機會將大大提
高。可是治療或會涉及龐大費用，對
病人及其摯愛構成沉重經濟負擔。安
達人壽的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
(「本附加保障」)涵蓋 120種指定疾病
(包括55種早期危疾及65種嚴重疾
病)，假如受保人確診患上其中之
一，本附加保障所提供的經濟支援，
將可協助受保人與摯愛家人，讓受保
人專心休養，邁向康復。

全面保障    涵蓋早期危疾及嚴重疾病

早期危疾保障
在本附加保障生效期內，若受保人確
診患上55種受保早期危疾(表A)之
一，本附加保障將支付早期危疾保 
障 1,2,3，賠償金額高達本附加保障保
障額之 100%，有助減輕財務負擔。

嚴重疾病保障
此外，本附加保障亦涵蓋65種嚴重疾
病(表B)。在本附加保障生效期內，
若受保人確診患上任何一種受保嚴重
疾病，本附加保障將支付嚴重疾病保
障 1,2,3，賠償金額相等於本附加保障
保障額之 100%。

不同選擇    配合特定需要

本附加保障提供兩種保障選擇，切合
獨特的保障需要：

基本選擇 
在本附加保障生效期內，基本選擇涵
蓋 120種指定疾病，提供保障至受保
人85歲 4。

升級選擇
升級選擇涵蓋 120種指定疾病，提供
保障至受保人 100歲。若受保人於
100歲時健在，而本附加保障屆時仍
然生效，本附加保障將發放期滿價 
值 2,3，金額相等於本附加保障保障額
之 100%。若受保人於 100歲或之前
身故，受益人可獲得相等於本附加保
障保障額之 100%的身故賠償 2,3,5。

本產品介紹冊中的「本公司」或「我們」指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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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危疾保障    涵蓋137種指定疾
病

本附加保障是特別為配合星級「倍康
健」危疾保障計劃(星級「倍康健」計
劃」)6而設計，兩者結合，可為受保
人提供全面的危疾保障方案。

星級「倍康健」計劃及本附加保障合共
涵蓋 137種指定疾病，更特別針對兩
種香港十大殺手病 7 — 癌症及心臟疾
病 ─ 的早期治療。對於有可能轉化

為癌症的原位癌，星級「倍康健」計劃
連同本附加保障共同為受保人提供更
廣泛的保障。至於常見心臟相關疾病
之手術，例如血管造形術(俗稱「通波
仔」)、植入心臟除纖顫器及植入心臟
起搏器等亦屬受保範圍。

本附加保障不單可以配合星級「倍康
健」計劃，亦可附加於安達人壽的大
部分基本計劃，加強受保人原有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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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 早期危疾列表 a, b

1. 急性出血壞死性胰臟炎
2. 因腎上腺腺瘤的腎上腺切除術
3. 糖尿病併發症引致的單腳截除
4. 頸動脈血管成形術及植入支架
5. 主動脈瘤
6. 膽道重建手術
7. 特定器官的原位癌c

8. 頸動脈手術
9. 腦動脈或動靜脈畸形外科手術
10. 植入大腦內分流器
11. 慢性肺病
12. 植入人工耳蝸手術
13.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14. 早期心肌病
15. 早期運動神經元疾病
16. 早期延髓性逐漸癱瘓
17. 早期進行性核上性麻痺
18. 早期腎衰竭
19. 早期惡性腫瘤c

20. 意外引致的臉部燒傷
21. 肝炎連肝硬化
22. 植入靜脈過濾器
23. 植入心臟除纖顫器c

24. 植入心臟起搏器c

25. 次級嚴重系統性紅斑狼瘡
26. 肝臟手術
27. 單眼失明
28. 因聲帶麻痺導致喪失說話能力

早期危疾

29. 主要器官移植(於器官移植輪候冊名單上)
30. 主動脈微創手術
31. 中度不能獨立生活b

32. 中度嚴重阿爾滋海默氏症
33. 中度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
34. 中度嚴重細菌感染腦膜炎
35. 中度嚴重腦部損傷b

36. 中度嚴重燒傷
37. 中度嚴重昏迷
38. 中度嚴重克隆氏病
39. 中度嚴重腦炎
40. 中度嚴重傳染性心內膜炎
41. 中度嚴重肌營養不良症b

42. 中度嚴重癱瘓
43. 中度嚴重柏金遜病
44. 中度嚴重嗜鉻細胞瘤
45. 中度嚴重脊髓灰質炎
46. 中度嚴重潰瘍性結腸炎
47. 視神經萎縮導致低視力
48. 經皮心臟瓣膜手術
49. 心包膜切除術
50. 繼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51. 單一斷肢
52. 硬腦膜下血腫手術
53. 單腎切除手術
54. 單肺切除手術
55. 腦下垂體腫瘤切除手術

附註：
a. 早期危疾保障將根據保單條款所訂明的定義而支付。另請參閱本產品介紹冊的備註2，以了解更多有關支付賠償條件及賠償限制的詳情。
b. 在本附加保障下，基本選擇及升級選擇均提供早期危疾保障，分別至受保人85歲及100歲，惟下列早期危疾除外： 
 – 中度不能獨立生活的保障由受保人15歲開始生效，直至75歲
 – 中度嚴重腦部損傷及中度嚴重肌營養不良症的保障由受保人5歲開始生效
 早期危疾保障的賠償金額相等於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
c. 同一受保人在本附加保障及所有其他由安達人壽繕發之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保單下，下列每種早期危疾之總保障金額將不超過 
 240,000港元(適用於港元保單)/30,000美元(適用於美元保單)：
 – 指定器官的原位癌
 – 早期惡性腫瘤
 – 植入心臟除纖顫器
 – 植入心臟起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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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 嚴重疾病列表 d, e

1. 因輸血而感染到的愛滋病 / 人類缺乏免疫力病毒
2. 因工作而感染到的愛滋病 / 人類缺乏免疫力病毒
3. 阿爾滋海默氏症
4. 糖尿病引致的腳部截除
5. 障礙性貧血
6. 細菌感染腦膜炎
7. 良性腦腫瘤
8. 失明
9. 腦外科手術
10. 癌症
11. 轉移性腦腫瘤
12. 慢性腎上腺衰竭 (愛狄信病)
13. 復發性慢性胰臟炎
14. 昏迷
15.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16. 瘋牛症
17. 克羅恩氏病
18. 分割性主動脈瘤
19. 伊波拉
20. 艾森門格氏症狀
21. 象皮病
22. 腦炎
23. 末期肝病
24. 末期肺病
25. 暴發性肝炎
26. 心臟病
27. 心瓣及其結構手術
28. 偏癱
29. 原發性擴張型心肌病
30. 傳染性心內膜炎
31. 失聰
32. 不能獨立生活e

33. 失去一眼及一肢

嚴重疾病

34. 喪失說話能力
35. 嚴重皮膚燒傷
36. 嚴重頭部創傷
37. 主要器官移植
38. 囊腫性腎髓病
39. 結核腦膜炎
40. 運動神經元疾病
41. 多發性硬化症
42. 肌肉萎縮
43. 重症肌無力症
44. 骨髓纖維化
45. 壞死性筋膜炎(食肉菌)
46. 其他嚴重冠狀動脈疾病
47. 癱瘓
48. 柏金遜症
49. 嗜鉻細胞瘤
50. 脊髓灰質炎
51.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症
52. 延髓性逐漸癱瘓
53. 進行性核上性麻痺
54. 系統型硬皮症
55. 腎衰竭
56. 類風濕關節炎
57. 斷肢
58. 嚴重骨質疏鬆e

59. 嚴重潰瘍性結腸炎
60. 中風
61. 大動脈手術
62. 系統性紅斑狼瘡
63. 末期疾病
64. 完全及永久傷殘e

65. 植物人

附註：
d. 嚴重疾病保障將根據保單條款所訂明的定義而支付。另請參閱本產品介紹冊的備註2，以了解更多有關支付賠償條件及賠償限制的詳情。
e. 在本附加保障下，基本選擇及升級選擇均提供嚴重疾病保障，分別至受保人85歲及100歲，惟下列嚴重疾病除外： 
 – 不能獨立生活的保障直至受保人75歲
 – 嚴重骨質疏鬆的保障直至受保人65歲
 – 完全及永久傷殘的保障由受保人16歲開始生效，直至65歲
 嚴重疾病保障的賠償金額相等於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



產品代號 保費結構

ESPL、ECPL、
ESSL及ECSL

本附加保障的保費率並非保證，但不會因受保人年齡增長而
上升。您應參閱利益說明以了解按現行的保費率計算之保
費，及參閱本產品介紹冊中「重要資料」部分的「主要產品風
險 - 保費調整」一節，以了解保費率的調整因素。

ESPR、ECPR、
ESSR及ECSR

在本附加保障獲繕發後，保費會每五年按當時適用於受
保人之保費率(保費率一般會隨著受保人年齡增長而上升)
調整。

保費率並非保證。您應參閱利益說明以了解按現行的保
費率計算之保費，及參閱本產品介紹冊中「重要資料」
部分的「主要產品風險 - 保費調整」一節以了解保費率的
調整因素。

計劃選擇 產品代號 保單年期及保費繳付期

基本選擇 ESPL、ECPL、ESPR及ECPR 直至受保人85歲
升級選擇 ESSL、ECSL、ESSR及ECSR 直至受保人 100歲

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的其他資料

基本資料

產品類型 本產品是一項附加保障及必須附加於本公司的星級「倍康健」危疾保障計劃。

保單年期及保費繳付期

續保 只適用於ESPR、ECPR、ESSR 及ECSR。
只要您繳付保費，ESPR、ECPR、ESSR 及ECSR 在毋須提交受保人可受保證
明的情況下每五年自動續保。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時更改保費率。

受保人的投保年齡 0歲(15天)至65歲

保費繳付模式 每月 / 每季 / 每半年 / 每年，採用所附於的基本計劃的保費繳付模式。

保費結構

本公司保留權利不時檢討保費率並在事先以書面通知保單持有人的情況下作
出調整。

貨幣 港元 / 美元，採用所附於的基本計劃的保費繳付模式。

保障額 以下金額於本產品介紹冊日期有效。

•最低金額：78,000港元 / 10,000美元

• 最高金額：視乎個別情況而定，上限由本公司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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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早期危疾保障及/或嚴重疾病保障將根據以下條件支付：
  – 在本附加保障下，每種受保早期危疾最多可獲支付一次早期危疾保障。早期危疾保障的賠償金額相等於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 
  – 同一受保人在本附加保障及所有其他由安達人壽繕發之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保單下，下列每種早期危疾之總保障金額將不超過 
    240,000港元(適用於港元保單)/30,000美元(適用於美元保單)：指定器官的原位癌、早期惡性腫瘤、植入心臟除纖顫器及植入心臟起搏器；及
  – 就基本選擇而言，受保人在早期危疾及嚴重疾病的首次診斷日起計，必須生存最少14天。
2. 本附加保障已支付或須支付的總保障金額將不超過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因此，任何已支付或須支付的早期危疾保障或會減低其後本附加
保障下可支付的保障金額。當本附加保障下已支付或須支付的總保障額達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本附加保障將會終止。

3. 請注意，本公司將會先扣除任何逾期保費、貸款及其累積利息，方再支付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單的任何利益。
4. 本產品介紹冊中的「年齡」指最接近生日之年歲。
5. 若受保人在本附加保障的繕發日時年齡少於1歲及於本附加保障的首個週年日前身故，而身故時本附加保障仍然生效，身故賠償將相等於(a)和(b)
之相差的30%，而(a)指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100%，(b)則指已支付或須支付的早期危疾保障的賠償金額(如有)。

6.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星級「倍康健」計劃的資訊，請聯絡我們的保險顧問或致電安達人壽客戶服務中心。
7.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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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介紹冊僅供一般參考之用，並
非保單的一部分。本產品介紹冊提供
對此產品主要特點的概述，應與涵蓋
更多產品資訊的其他資料一併閱讀。
此類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載有詳細細則
及條款的保單條款、利益說明（如
有）、其他保單文件及其他相關推銷
資料，這些資料可因應要求提供。如
有需要，您亦可考慮尋求獨立專業意
見。

星級「倍康健」早期危疾保障是專為尋
求長期理財計劃的人士而設，以滿足
他們以下的需要：為應付不時之需的
財務保障、以及為醫療需要作準備。

主要產品風險

以下資料，旨在協助您於投保前進一
步了解此產品的主要產品風險，敬請
留意。

• 保費繳付期 
除非您打算就已選擇的保費繳付期
支付全期保費，否則不應投保此產
品。如果提前停止支付保費，或會
導致您損失此產品的保險保障甚或
是已繳保費。 

• 保費調整 
本公司將根據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本公司對投資回報、理賠、保單
退保及開支等方面之預期及經驗，
保留權利檢討及調整此產品的保費
率。本公司將會於調整保費率前作
出書面通知。

• 信貸風險 
此產品由本公司發行及承保，您的
保單因此須承受我們的信貸風險。
如果我們無法履行保單下的財務責
任，您可能會損失保險保障及已繳
保費。

• 匯率風險 
如保單的貨幣單位並非本地貨幣，
您將承受匯率風險。政治及經濟環
境有可能大幅影響貨幣價格，匯率
可能出現波動及由本公司不時釐
定。任何外匯買賣均涉及風險，請
於決定保單貨幣時考慮有關匯率風
險。

• 通脹風險 
您應留意通脹會導致未來的生活成
本增加。因此，您現時預備之保障
有可能無法應付您未來的需求。

終止

在下列任何情況下(以最前者為
準)，本附加保障及其保障將自動終
止：

• 在寬限期內未能繳付本附加保障的
保費而導致本附加保障失效；

• 若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單因停繳
保費而已成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
保險(如適用)、退保、屆滿、失
效、取消或終止；

• 受保人身故；

• 本附加保障下已支付或須支付的總
保障額達本附加保障保障額的
100%；

• 本附加保障的屆滿日，即受保人年
滿85歲的本附加保障生效日的週年
日(適用於基本選擇)或受保人年滿
100歲的本附加保障生效日的週年
日(適用於升級選擇)；或

• 您以書面通知取消本附加保障。

您可遞交我們指定的表格取消本附加
保障。如需要索取有關表格，請聯絡
您的持牌保險中介人或致電本公司客
戶服務中心 +852 2894 9833。

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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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保事項

• 若有關疾病因以下情況直接或間接
引致，均不獲支付早期危疾保障及
嚴重疾病保障賠償： 
 
– 企圖自殺或故意自我傷害； 
 
– 軍事活動； 
 
– 愛滋病(因醫療程序出錯而染上愛 
   滋病，又或者因輸血或工作而感   
   染到的愛滋病 /人類缺乏免疫力病 
   毒除外)； 
 
– 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 受藥物、酒精或毒品影響；或 
 
– 先天性情況。

• 若於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單的簽
發日、本附加保障的簽發日、最近
期的附加批註(如適用)的簽發日、
或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單的最後
復效日(以最後者為準)起首60天
內任何疾病或其病徵原因已存在或
仍然存在，均不獲支付早期危疾保
障及嚴重疾病保障賠償。

• 僅適用於升級選擇 
若受保人從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
單的簽發日、本附加保障的簽發
日、或本附加保障所附於的保單的
最後復效日起計(以最後者為準)兩
年內自殺身故，不論當時神志清醒

與否，本公司將終止保險保障。我
們將退回所有已繳保費(不包括任
何利息)，及扣除本公司根據本附加
保障給您發放的任何金額及任何未
償還貸款及其累積利息。

必須醫療需要

任何受保人因本產品的受保疾病而接
受的醫療過程、治療及手術必須經專
科醫生或註冊醫生（視乎情況而定）確
認為有必須醫療需要。

「必須醫療需要」是指符合以下條件的
服務：

• 診斷及醫治按照慣常西醫手法；

• 符合醫療專業操守；

• 非為受保人或註冊醫生方便；

• 就該傷殘而言，收費是公平及合
理，而必須醫療需要將視乎此情況
作詮譯；及

• 並非試驗性質。

索償

本公司須於受保人經診斷患有疾病當
天起計60天內接獲書面通知索償。
除非證明事發時無法在此期間提出通
知，並事後已儘快通知本公司及提出

合理原因，否則逾期提出可引致賠償
失效。任何索償所需證明必須於首次
診斷日後的 180天內遞交本公司，否
則索償將不獲受理。

索償人須以我們指定的表格遞交索
償，及須自費提供本公司不時所需之
任何與索償有關的資料、文件和醫療
證據。如需要索取有關表格，請聯絡
您的持牌保險中介人或致電本公司客
戶服務中心 +852 2894 9833，或於本
公司網頁 life.chubb.com/hk 下載。

披露

如出現誤導重要事實、欺詐或隱瞞的
情況，本公司將會對保單提出異議及
沒收所有根據保單向本公司繳付的款
項。

保險業監管局收取保費徵費

由2018 年 1 月 1 日起，凡在香港簽發
的保單，保險業監管局將向保單持有
人收取保費徵費。有關徵費及其收取
安排之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 life.
chubb.com/hk 或聯絡本公司客戶服
務中心 +852 2894 9833 查詢。如出現
本公司需要退回閣下全部或部分已繳
保費的情況（例如於冷靜期內取消保
單），閣下所繳的保費徵費亦會按比
例一併退回。



本產品介紹冊為參考資料，並非保單契約的一部分。有關詳細條款及規限，概以保單為準。本產品介紹冊只可在香
港分發，並不構成向香港以外地區出售保險產品的要約或購買或提供保險產品的邀請。
 
本產品介紹冊由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印製及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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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22樓
         life.chubb.com/hk  
         2894 9833


